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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警察枪杀孕妇案，政府前期代赔
73万元；青海湟中城管队长打伤孕妇，政
府先赔付20.9万元……近期，连续几起公
职人员伤人事件的善后处置引起了人们
的关注。记者整理了近年来10起公职人
员违法事件，发现事件发生后，有八成左
右当地政府或相关部门先行赔偿。（相关
新闻见本报A12版）

政府赔偿用的是公款，而公款源于民
众所缴税费。“个体违法、政府埋单”说白
了就是，群众利益因为公职人员的违法行
为受到损害，到头来还要群众自己拿钱补
偿自己。这是哪门子道理？

对此，有关部门给出的理由主要有
二。一是政府负有管理失职等责任，需要
对受害者赔付；二是考虑到诉讼时间较
长，由政府先行支付，再由犯罪嫌疑人偿
还政府。诚然，我国《赔偿法》规定了“国
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行使职权给公民、
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人身权或财产权造成
损害，政府应依法给予赔偿”，但多起公职
人员伤人事件中，当事人并非在执行公
务，其后果完全应由自己承担，政府不应
该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即使出于保护
受害者的目的先行支付，也必须事后及时
向违法当事人追偿。遗憾的是，法律规定
的追偿往往不了了之。财政部对26个省
（市、区）各级财政部门的调查显示，2002
年至2004年，向责任人追偿赔偿费用合计
约217万元，仅占财政核拨赔偿费用总额
的3%，部分地区追偿赔偿费用数额为零。

政府赔偿常有，依法追偿不常有，这
一方面源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在《赔偿
法》第十五条、十六条规定了受害人取得
赔偿权利的7种情形，其中只有两种情形

应当追偿，追偿的外延远比赔偿小得多。
同时，该法仅仅提到向工作人员追偿部分
或者全部赔偿费用，缺乏具体的量化标
准，且未对追偿期限作出明确规定，从而
留下了可钻的空子。即使公众质疑，有关
部门随时都能拿“正在追偿中”予以搪塞，
或是象征性地罚酒三杯，敷衍舆论。

另一方面，一些地方热衷于政府埋单，
也是基于“崽花爷钱不心疼”和“息事宁人”
的心态来和稀泥。在一些官员看来，政府
出面赔偿既能安抚民众，又能“保护”干部，
可谓危机公关的不二法宝。只要能尽快平
息事端，不管政府有没有责任都先赔偿再
说。至于追偿，反正花的是公家的钱，谁也
就不愿拉下面子跟“自己人”较真。

殊不知，政府无原则的代偿而不追
偿，看似解决了问题，却是在饮鸩止渴。
正如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王
文章所言，“没有国家追偿为后盾的国家
赔偿，实则是将官员的个人责任转化成了
所有公民的责任，将官员的个人赔偿转化
成了由所有的公民来为官员个人的错误埋
单。”让代表受害者一方的民众来埋单担
责，无异于对民众的“二次伤害”。更重要
的是，公职人员违法却不用担责，无形中是
对违法行为的姑息和纵容。有了这样的恶
劣示范，很容易致使更多人模糊对权利和
法律的边界，有恃无恐，视黎民如草芥。

“个体违法、政府埋单”的怪现状必须
叫停。一方面，通过完善追偿标准、期限
等相关规定，强化法律刚性，让“有偿必
追”成为铁律；另一方面，要求当事部门必
须向社会公开追偿进展、资金去向等信
息，用社会监督来确保政府追偿的动力。
□张枫逸

“个体违法，政府埋单”是饮鸩止渴

■街谈

近日，央视曝光了一个名叫
“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的组织，这个
组织每年举办两次评奖活动，颁发
奖项都明码标价，交纳 2.8 万元就
能评选上十佳百姓满意放心奖。
16 日上午，记者登录“中华医院管
理学会”网站发现，目前该网站已
经无法登录。国家卫计委表示，并
不能查到“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的
资料，它可能是非正规的，“这种学
会是以营利为目的”。民政部曾下
发通知，特别提出行业协会不能乱
搞表彰等行为。对于有此类行为
的行业协会，将进入行业协会“黑
名单”。（2月17日《东南快报》）

既然相关各方已撇清关系，那
么，公众的期待无疑还是相关方面
表态的“严肃查处”“严肃处理”，能
够“快准狠”地公开、透明进行下
去，回应公众的殷殷期待。原因很
简单，“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违规举
办评比表彰活动，显然不是“一个
愿打，一个愿挨”的你来我往，“挂
着糊弄老百姓”既是对公众知情权
的伤害，一定程度上更是对公众情
感的愚弄以至是健康的伤害。因
为不难想象的是，抱着“挂着糊弄
老百姓”的心态去买牌的医院，已
赤裸裸地暴露出其不顾一切的逐
利本能。

然而承诺中的“严肃查处”“严
肃处理”，可能并不简单。报道中
不容忽视的一个细节是：在“中华
医院管理学会”发放的会议指南中
显示，这个学会的名誉领导，都曾

在相关的主管部门担任过领导职
务，记者也对这些名誉领导的身份
进行了核实。在颁奖当天，这些

“重量级人物”也来到现场。主办
方负责人更表示：“请领导都需要
费用的。”简单分析便能发现，身为
名誉领导的这些“重量级人物”，不
言自明肯定是“余威仍在”。这些
人物“拿人钱财”，不管是出于“替
人消灾”的报恩之举，还是为了维
护自己声誉的需要，肯定要继续利
用自己的“声威”左右相关调查的
推进。调查在关键性节点绕行，无
法取得实质性进展，所谓的“严肃
查处”“严肃处理”，自然也就会“高
高举起，轻轻落下”……

当然，如此这般目前而言只是
悲观预期。在舆论压力之下，国家
卫生计生委既已明确表态，相关调
查的跟进自然应该用公开、透明
的方式，彰显诚意和决心。这一
方面是借助舆论倒逼的力量，促
使后续调查规避各方利益的掣
肘和干扰的需要，防止类似的调
查陷入久拖不决“断头新闻”的
泥淖；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还
是，如果此次严厉彻查能够深入
具体、毫不姑息，对这些所谓的

“重量级人物”亦进行曝光劝诫，
类似的行业协会乱搞表彰现象
被相关部门重视，能得到有效遏
制不说，此举亦是对那些继续发
挥余热的相关人士的公共行为，进
行的善意提醒。
□晚报评论员 李记

对“医院花钱买奖牌”事件应彻查


